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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及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 

为了更好地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向控股股东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投控”）申请人

民币 22,500 万元的借款额度，借款期限为借款划转至公司账户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还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即 5.5%/年，在借

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实施本次交易事项。 

（二）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向控股股东新余投控借款 5,000 万元及人民币，还

款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30 日。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公司向新余投控申请将

该借款本金展期，展期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还款，

利率为固定利率，即 5.5%/年，在展期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并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实施本次交易事项。 

新余投控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监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因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

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浪平 

3、成立日期：2010 年 5 月 24 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 93,300 万元 

5、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钟灵大道 99 号（新宜吉合作示范区管理

委员会办公楼 1013 室、1014 室）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5560083073 

7、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城（镇）

区域开发、水利水电、旅游开发、政府工程代建、工程招标、房地产开发（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新余投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董事会 98.61% 

2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1.39% 

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余市国资委”）为新余投控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新余投控直接持有公司 29.99%股份，为公司控股股

东。新余市国资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9、新余投控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6,323,816.71 6,809,025.01 

负债总额 3,605,042.32 4,116,608.78 

股东权益 2,718,774.38 2,692,416.23 

 2020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493,103.41 451,123.25 

利润总额 2,831.51 -238,939.92 

净利润 234.48 -240,976.32 

备注：上述 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

分所审计，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 

1、借款金额：人民币 22,500 万元 

2、借款期限：借款划转至公司账户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借款利率：固定利率，即 5.5%/年 

4、展期用途：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归还存量债

务 

其他具体内容以正式借款协议文本为准。 

（二）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 

1、借款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2、展期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借款利率：固定利率，即 5.5%/年 

4、展期用途：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归还存量债

务 

其他具体内容以正式展期协议文本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新增借款系双方自愿协商，遵循市场原则确定的借

款利率，借款利率不超过同期公司向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

持，为公司提供了重要资金保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 

六、累计与该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新余投控及其关联方累计已签署

关联交易合同的总金额为 32,900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拟向控股股东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可有效解决公司

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



 

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向关

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议案提交至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为公司提供了重要资

金保障，遵循市场原则确定的借款利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担保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5、相关《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